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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职责

部门名称（盖章）：醴陵市农业局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责任

科室
	联系方式
	备注

	1
	贯彻执行国家、省和株洲市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指导全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组织拟订全市农业生产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负责拟订全市农业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财务审计股
	23059314
	

	
	
	负责监督农业法律法规的实施和农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及实施情况的调研；组织实施行政审批、行政应诉工作；承担局机关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工作。
	法规监察股
	23059318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全市农村实用人才认定和管理及农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的有关工作。
	人事教育股
	23059311
	

	
	
	负责编制全市粮油、蔬菜、经作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惠农政策；负责粮油、蔬菜、经作项目的实施和管理；负责市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粮油蔬菜经作股（加挂市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蔬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
	23059333
	

	2
	负责引导全市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产品品质的改善；负责预测并发布农业经济信息；拟订农业产业化经营规划
	负责拟订全市农业产化发展规划；负责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的扶持和监管工作。
	农业产业化管理股（加挂乡镇企业统计股、休闲农业指导股牌子）
	23059310
	

	
	
	制定农业生产技术操作规范，制定农品质量安全地方性标准并组织实施；组织拟订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体系、大宗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监测分析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形势；负责农业信息的搜集、整理和提供信息服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加挂市场信息股牌子）
	23059320
	

	3
	拟订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及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划，组织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组织重大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项目的遴选及实施；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负责新技术、新品种、新农药、新化肥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工作；负责全市土壤资源及肥力动态的调查研究、土壤改良、新农田开垦建设和耕地质量管理的有关工作
	负责拟订全市农业科技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承担农业技术引进、成果转化和推广工作，管理农业科技成果；组织农民科学技术教育、农民从业技能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负责农业科技项目的实施和管理；负责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科技教育股
	23059322
	

	
	
	负责新技术、新品种、新农药、新化肥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工作。
	粮油蔬菜经作股
	23059333
	

	
	
	负责全市土壤资源及肥力动态的调查研究、土壤改良、新农田开垦建设和耕地质量管理的有关工作。
	
	23059336
	土壤肥料工作站

	4
	负责全市农业项目资金的申报和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政府扶持乡镇企业及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
	负责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农业项目计划；负责项目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承担全市农业经济统计工作。
	财务审计股
	23059314
	

	5
	负责对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转基因生物安全等进行监督管理；拟订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及重大农业生物灾害的应急预案；负责农业有害生物的监测、控制、消灭和农作物检疫工作；负责监督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并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负责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三品一标”)的认证、监管和开发工作
	负责依法开展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等涉农法律、法规方面的执法工作。
	
	23059327
	农业行政执法大队

	
	
	负责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拟订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划组织实施；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负责全市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认证的申报及管理；负责培育、保护和发展农产品品牌有关工作。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
	23059320
	

	
	
	负责对农业知识产权保护、转基因生物安全等进行监督管理。
	科技教育股
	23059322
	

	
	
	负责对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进行监督管理；拟订重大农业生物灾害的应急预案；负责农业有害生物的监测、控制工作。
	
	23059330
	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站

	
	
	负责农作物检疫工作。
	
	23059323
	植保植检站

	6
	负责农业产业化和休闲农业发展的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作；负责全市乡镇企业和农业经济统计工作
	负责指导和管理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工作；负责全市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统计工作；负责拟订全市休闲农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提出扶持休闲农业发展的有关措施；负责组织休闲农业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承担全市休闲农业（农家乐）的管理与指导工作。
	农业产业化管理股（加挂乡镇企业统计股、休闲农业指导股牌子
	23059310
	

	7
	参与拟订“菜篮子”工程规划和政策，组织实施“菜篮子”工程；负责蔬菜基地建设、开发和保护工作；负责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负责菜地征用的初审；参与商品蔬菜专业批发市场建设发展规划和布局工作
	负责蔬菜基地的开发、建设和保护工作；负责蔬菜地征用的审核；负责新蔬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收取、使用和监管；参与商品蔬菜专业批发市场建设发展规划的制订；负责市蔬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粮油蔬菜经作股（加挂市蔬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
	23059333
	

	8
	承办市人民政府授权的有关农业涉外事务；组织实施农业涉外开发项目；组织开展有关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
	组织开展有关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
	科技教育股
	23059322
	


二、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

	序号
	管理事项
	相关
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案例

	1
	农业技术推广

	市农业局

	负责应用于种植业的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推广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１９９３年７月２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号、2012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号）

	农场主陆某2001年以来一直在外地从事经商活动。2014年1月，从本村农户中流转农田200余亩、山地50多亩、鱼塘5亩。计划在农田种植水稻、蔬菜、西瓜等作物、在山地种植桃、梨和香榧，并养殖金华两头乌30余头，饲料以青饲料为主。因新从事农业产业，陆某要求有关部门予以技术指导。为大力扶植家庭农场发展，市农业局将相关实用技术和农业新品种，列入年度重点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定期发放“病虫情报”和《湖南农业》杂志；派出水稻、蔬菜、水果栽培等方面技术人员对农场主和工人们分别开展相关农业技术培训，并进行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同时，市农机局派出农业机械技术员、市畜牧局派出畜牧兽医、水产养殖等方面技术人员对农场主和工人们分别开展相关农业技术和机械使用保养技术培训，并进行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市林业局技术人员对农场香榧种植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市水利局技术人员对农场内的农田水利建设、水土保持进行技术指导和帮助；市气象局定期向该家庭农场发布“天气预报”。 

	
	
	市农机局
	负责农业机械的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推广工作
	
	

	
	
	市畜牧局
	负责应用于畜牧业、渔业的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推广工作。
	
	

	
	
	市林业局

	负责应用于林业的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推广工作。
	
	

	
	
	市水利局

	负责农田水利、农村供排水、土壤改良与水土保持等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推广工作。
	
	

	
	
	市气象局

	负责应用于农业气象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推广工作。
	
	

	2
	肥料管理
	市农业局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肥料监督管理工作，承担肥料使用指导。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农业部32号令第7条）
	乙公司是一家农资批发龙头企业，肥料批发销售是其主营业务之一。每年春耕备耕期间，当地农业、质监等部门加强肥料质量监管，几乎每个部门都要到该公司抽检好几种产品，有些甚至是同一产品同一批次，企业意见很大。针对这一情况，市农业局、质监局、工商局等部门加强协调，明确肥料质量日常抽查以农业部门为主、各部门积极配合，必要时开展联合执法的监管模式，为克服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问题积累了经验。

	
	
	市工商局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肥料流通环节监管工作。
	
	

	
	
	质监局
	负责肥料产品质量标准备案对流通领域的肥料产品质量的监管。
	
	

	3
	农药管理
	市农业局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药市场监督管理工作，制订并实施限用农药布局规划。
	1.《农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26号第5条、第24条）　　　2、湘农药检函（2013）2号
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
	甲公司是一家农药生产企业，同时具备质监部门颁发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安监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环保部门出具的排污许可证或环保达标证明，工信部颁发的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和农业部门的农药产品登记证。某一段时间，当地质监、安监、工信、环保、农业等部门都加强了日常巡查，企业多时每天都有检查，甚至一天有多批检查，苦不堪言。针对这种情况，市农业局、质监局等部门加强协调，摸索出日常监管农业部门为主、各部门积极配合，必要时开展联合执法的监管模式，为克服多头执法、多部门管理、执法扰民等问题积累了经验。

	
	
	市工商局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药流通环节监管工作。
	
	

	
	
	质监局
	对生产领域农药产品的监管；农药企业标准备案和生产许可证管理。
	
	

	
	
	市安监局
	对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农药进行监督管理。
	
	

	
	
	市经信局
	对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进行初审和管理。
	
	

	
	
	市环保局
	负责假劣农药及含农药的废弃物处置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4
	植物检疫
	市农业局
	负责水果、农作物的植物检疫工作
	《植物检疫条例》1983年1月3日国务院发布，根据1992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修改（植物检疫条例）的决定》修订发布
	红火蚁是一种国际重大植物检疫对象。既危害农作物，又危害林业植物，还能咬伤畜，导致奇痛奇痒，严重的引起休克等。为防止此疫情随农作物及林木等人为传播，跨县域调运有关农作物及花卉苗木的，必须分别由省或市县农业、林业植物检疫机构开具调运检疫证书。交通、邮政、民航、铁路、水运等部门必须查验植物检疫证书才能收寄这些农林植物。

	
	
	市林业局
	负责干果、林木的检疫工作
	
	

	
	
	市交通局、市邮局
	凭植物检疫证书承运或收寄应施检疫物品
	
	

	5
	耕地（基本农田）保护

	市农业局
	负责全市土壤资源及肥力动态的调查研究，土壤改良、新农田开垦建设和耕地质量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7号）、《湖南省耕地质量管理条例》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分公告（第89号）
	国土部门计划在醴陵境内新开耕地500亩，项目开工前，农业局参与现场勘察选址及可行性论证，国土部门组织实施，工程竣工后，农业部门再对新开耕地进行质量评定，并出具耕地质量评定报告，作为工程验收依，财政局统筹安排耕地质量管理经费，环境保护局对新开耕地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和评价，水利局加强新开耕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排灌条件。


	
	
	市国土资源局

	负责组织实施和指导耕地（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全面履行组织协调、监督管理等职责。
	
	

	
	
	市环境保护局

	负责基本农田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和评价，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环境质量与发展趋势的报告
	
	

	
	
	市财政局
	统筹安排耕地质量管理经费，参与耕地质量建设的项目竣工验收。
	
	

	
	
	市水利局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排灌条件。
	
	

	6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市农业局
	负责种植业农产品从种植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3、34、39、41、52条，国办发[2013]24号
	某地食品安全委员会接到居民报案，某小区发生一起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将大青枣加工成红枣的案件。接到报案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会同农业部门去现场检查。经查明：经营户用糖精钠、甜蜜素等添加剂加工新鲜大青枣。鉴于本案加工的成品枣仍以鲜果形式销售，其违法添加糖精钠、甜蜜素等行为。违反了《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规范》，同时该经营户涉嫌无照经营。根据有关食品监管的职责分工，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市药监局
	负责餐饮、食堂等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和保健食品安全的监管
	
	

	
	
	市公安局
	负责组织农产品犯罪案件侦查工作
	
	


三、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一）对行政审批事项受委托机关的监督
	一、监督检查对象
	行使行政许可业务审查、审核、审批的局属单位。

	二、监督检查内容
	（一）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是否超过委托范围、权限；
（二）实施行政许可时是否在法定依据之外增设其他条件；
（三）是否在办公场所公开依法应当公开的材料；
（四）有无违反规定条件实施行政许可的情况；
（五）实施行政许可的程序是否合法；
（六）是否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
（七）是否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八）变更、延续、撤回、撤销和注销行政许可的行为是否合法；
（九）是否履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监督检查职责；
（十）依法应当监督的其他内容。

	 三．监督检查方式
	（一）听取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的汇报；
（二）对行政许可案卷进行评查，查阅行政许可的有关文件和资料，核查行政许可的实施情况；
（三）对行政许可实施情况进行专项调查、定期检查和综合检查；
（四）对受理的行政许可投诉、举报案件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方式。

	 四、监督检查程序
	市农业局进行监督和检查时,应当委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
市农业局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等方式，加强对实施行政许可情况的监督。
市农业局法规监察股负责对行政许可活动进行法制监督。
市农业局法规监察股应按照有关规定对行政许可活动进行纪律监督和效能监察。

	 五、监督检查措施
	在实施监督检查中发现有违法情形的,应当根据情况依法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确认违法或者依法撤销的纠错措施,并可给予通报批评。　　 
责令限期改正、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的,应当制作《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依据职权确认违法或者予以撤销的,应当制作《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

	 六、监督检查处理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农业局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1.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2.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
5.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利害关系人请求撤销行政许可的, 委托机关应当进行调查。依法不予撤销的,应当说明理由。
（二）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委托监督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权机关追究行政机关和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1.有徇私舞弊、渎职失职行为的;
2.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设卡、刁难管理相对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
3.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国家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4.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实施行政许可的;
5.对投诉、举报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打击报复的;
6.有其他违法行为,经督促不予改正的。


（2） 对属地管理的行政执法职权的监督检查

	一、监督检查对象
	局属农业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

	二、监督检查内容
	(一)行政执法主体及执法人员的合法性；
(二)行政执法程序的合法性和适当性；
(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否合法；
(四)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建立健全情况；
(五)法律、法规、规章的施行情况；
(六)涉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等有关情况；
(七)其他需要监督检查的事项。

	三、监督检查方式
	1、定期检查；
2、不定期抽查；
3、案卷评查；
4、其他合理检查方式

	四、监督检查程序
	1、市农业局根据需要，在自查的基础上，每年组织一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或者专项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2、执行监督检查的部门有权查阅有关行政执法案卷和文件材料、实施现场检查。受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隐瞒、阻挠或者拒绝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3、监督检查工作结束，执法监督检查的部门应对行政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对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提出整改意见，通报爱查单位检查纠正情况。

4、市农业局根据反映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诉、检举、控告或者根据人大、行政、司法机关等部门的建议，对有关行使属地管理事项职权即行政执法行为组织调查。行政执法行为的调查结果应及时反馈有关申诉、检举、控告、建议单位或者个人。

	五、监督检查措施
	行政执法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业部门可以建议其纠正：
　　(一)行政执法主体不合法的；
　　(二)行政执法程序违法或者不当的；
　　(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的；
　　(四)行政执法依据不合法的；
　　(五)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六)其他应当纠正的违法行为。

	六、监督检查处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业局可以实行通报批评：

1、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检查的；
2、 超过法定权限或委托权限实施行政行为的；
3、 违法规定辖区实施行政执法行为的；

4、 无法定依据、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超过法定种类、幅度实施行政处罚的；

5、 案卷制作不规范、案件处理不符合法定程序的；

6、 拒绝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无故刁难行政相对人的；
7、 未按罚缴分离的原则或者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数额收缴罚款的，对罚没款、罚没物品违法予以处理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征收财物、收取费用的；
8、 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不予移交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的；
9、 泄露行政相对人的商业秘密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10、 因办案人员的主观过错导致案件主要违法事实认定误，被人民法院、行政复议机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
11、 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或者错误执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决、行政复议决定和其他纠正违法行为的决定、命令的；
12、 对于需要按照规定上报或者通报的事项，没有及时上报或者通报的。


（3） 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

	一、主要内容
	对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规定的违法行为的种类、情节、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从轻、减轻、从重处罚等情形进行细化，并归纳、分类；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选择或并用行政处罚种类的，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情节、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和违法当事人主观过错、消除违法行为后果或影响等因素，确定适用该行政处罚种类的具体标准及单处、并处的行政处罚的标准；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处罚有自由裁量幅度的，根据上述因素，细化具体的行政处罚幅度；对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行政处罚罚款的裁量阶次和幅度的，可以按照比例原则匡算出相对科学、合理的裁量阶次和罚款幅度，但均不得超过法定罚款限度。

	二、标准规范
	根据《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株洲市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醴陵市农业局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作为全市农业系统行政处罚裁量的标准规范。

	三、有关措施
	（一）市农业局在省、市公布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规范内，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具体标准，并组织实施。也可以直接使用上级主管部门对同一行政处罚行为制定的裁量标准。
（二）市农业局在建立和推行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公开信息、说明理由等程序规定和执法投诉、案卷评查、教育培训、案例指导等配套制度。
（三）市农业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不适应或适应自由裁量权明显错误的行政处罚案件，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公共服务事项

	序号
	服务事项
	主要工作内容
	承办机构
	联系电话

	1
	承担“三农”信息服务职责
	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农产品供求及农业灾害气象信息、病虫害预警及农业技术指导措施等
	办公室
	23032067

	2
	组织、承办各类农业展会
	组织全市农业主体参加各级优质农产品展销会包括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湖南农业博览会等各类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承办市农产品展销会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加挂市场信息股牌子）
	23059320

	3
	全市农民素质提升工程
	组织开展全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科技教育股
	23059322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全市农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等工作
	人事教育股
	　23059311

	4
	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
	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集中宣传活动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加挂市场信息股牌子）
	23059320

	5
	开展农业综合检验检测
	开展种子质量检验、种子质量田间纠纷鉴定
	种子管理站
	23059328

	
	
	农业环境检测
	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站
	23059330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
	23059325

	
	
	土壤检测
	土壤肥料工作站
	23059336

	　　6
	受理农业投诉举报
	受理种子、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农药、农业转基因生物、农产品质量等方面违法行为投诉举报
	法规监察股会同相关股室
	2305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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